
　　对何女士来说，当艺人是她一直
以来的梦想。在她的努力下，她与柳
州市某文化咨询有限公司达成合作，
没想到工作内容却与演艺无关，她还
被安排到酒吧陪酒、跳舞。她无法忍
受提出解约，该公司则将她诉至法
院，向她索赔培训成本费和违约金。

“艺人”工作

竟是在酒吧陪酒跳舞

　　2022年5月13日，何女士与柳州
市某文化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艺人
经纪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
议），约定该公司孵化包装何女士为
合作艺人，在协议期间公司独家代理
何女士涉及拍摄、演出、直播、带
货、广告等与演艺有关的商业或非商
业活动及业务，以及与何女士公众形
象有关的业务，该合作协议有效期自
签订之日起至同年11月13日止，为期
半年。
　　合作协议中还写明，双方均不可
单方解除协议，若何女士未按照公司
解约流程提出解约，直接离开演出场
地失联超过3天，或未经批准单方面
无故旷演超过3天及出现其他未经公
司同意擅自脱离合作的情形，何女士
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1万
元及培训费3000元。
　　工作后，何女士被安排在酒吧陪
酒、跳舞，其间该公司还要求她及其
他演员坐在客人中间，陪客人玩游
戏、玩骰子及喝酒，有时还会遇到被
客人骚扰的情况。她向公司反映后，
该公司要求她自行适应工作环境，并
称工作避免不了“礼貌酒”，如果要
跟客户推脱喝酒就要自己想办法。
　　何女士这才意识到，这份工作与
协议约定的工作内容不符，也与该公
司口头上承诺工作内容主要为“在台
上表演舞蹈、通过打赏获取相应提
成”不符。

女子单方解除协议

被诉违约

　　2022年5月29日，何女士单方解
除协议。没过多久，该公司将何女士
诉至柳南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
何女士支付培训成本费用3000元、
违约金1万元。
　　诉讼中，该公司称何女士作为公
司合作艺人，单方解除协议、拒接电
话、微信拉黑联系方式，严重违反契
约精神；该公司安排的工作是让何女
士在酒吧进行带动气氛的舞蹈演出，
以及按客人点舞进行跳舞，没有强制
要求陪酒。该公司还称，如果何女士
去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公司总部协商
解约，可以不追究违约责任。该公司
出示的转款凭证显示，已请培训机构
按一节课200元的价格为何女士进行
了为期5天的培训。
　　何女士则表示，公司培训只是教

学舞蹈，而化妆培训就是要求艺人化
浓妆，并没有专业人员教学，都是自
行化妆。何女士出示了一段微信聊天
记录，内容显示她于2022年5月19日
向公司工作人员反映，她每天的工作
就是陪客人喝酒玩游戏，还会被客人
骚扰，她有胃病，不宜喝酒，想要转
岗。对方回复称，让何女士自行适
应。同年5月29日，她向该公司提出
解约，工作人员回复让她于5月30日
18时后到深圳龙岗的公司总部办理
手续。

法院驳回该公司诉请

　　柳南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该公司
与何女士建立的是合作关系，何女士
的主要义务是完成演出工作。合作协
议履行过程中，何女士向该公司反映
工作期间被要求陪酒陪玩而受到骚扰
的情况，工作人员并未重视。该公司
作为安排演出工作的一方，理应为何
女士提供安全、良好的工作环境，但
该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以工作免不了要
喝“礼貌酒”的名义，对客户要求何
女士陪酒这一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持
放任态度，使何女士对自身所处的工
作环境产生不安。何女士出于自身健
康、安全考虑而拒绝在酒吧继续工
作，进而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并非恶
意违约。
　　其次，该公司工作人员称正常办
理手续不需要违约金，却又为何女士
设置要下午6点后前往深圳的总部办
手续这一明显不符合常理的条件，该
公司本身存在运营不当行为，何女士
拒绝履行该要求并无不当。另外，该
公司提交的转账记录，不能证明该款
是公司为何女士培训而支出的费用。
　　该院审理后认为，双方之间不属
于劳动关系，双方签订的协议属于综
合性合同。该合同有较强的特殊性和
行业特征，属于孵化型演艺经纪合
同，具有委托合同、行纪合同等合同
的特征，属于包含多种权利义务关系
的综合性合同。何女士的收入源于其
演艺活动收益分成，并非公司发放的
固定工资，经济上不具有从属性。该
公司对她的管理实质是基于演艺行为
的管理权，是由演艺经纪关系衍生而
来，不是劳动关系的管理行为，没有
人身从属性。
　　该院同时认为，演艺经纪合同一
般是由经纪公司提供或安排特定的工
作环境与条件，经纪公司在物理空间
负有警告、通知和保护义务，以防止
工作环境、条件出现不安全的危险因
素。若公司不能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
环境，或对其中不安全危险因素不予
排除导致艺人违约解除合同的，艺人
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柳南区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该公
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据《柳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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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学生被困原始森林
消防人员通宵搜寻成功营救
南宁消防提醒：户外登山游玩时要提前规划路线 切勿前往未开发的荒山

本想当艺人 却被安排陪酒跳舞
女子不满工作性质解约被公司诉至法院索赔

柳南区法院审理后 驳回该公司全部诉请

　　3月23日15时许，南宁市消防救援支
队接到报警称，武鸣区马头镇龙头峰旁的
一座山峰上有人摔伤腿，被困在山中，请
求救助。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携带救援装备
赶赴现场，经过近22小时的努力，成功将
被困人员营救出山。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山脚后了解到，现
场有3名男子被困，其中一人腿部受伤无法
移动。考虑到山顶海拔高气温低，被困人
员存在失温的危险，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
系当地政府安排向导，将相关信息告知向
导并分析报警人员提供的上山路径，大致
确认了被困人员的位置约在海拔1400米的
原始森林，处于未开发区域，山况陡峭崎
岖。根据现场情况，指挥员制订救援计
划，将救援人员分成两组展开搜救。
　　当日19时许，第一救援小组携带绳
索、滑轮、锁扣、多功能担架等救援装
备，与当地一名向导先行进山搜救。进山
后，消防救援人员通过大声喊话、吹哨、
摇晃手电等方式展开地毯式搜寻。
　　山上布满荆棘还有多处断崖，而且夜
晚能见度差，给救援工作带来影响。24日
1时许，第一救援小组到达被困人员附近，
因现场海拔过高，风大雾密，无法从声

音、灯光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只能对周围
进行探查。
　　3时许，消防救援人员发现被困人员发
出的灯光信号。根据灯光信号，消防救援人
员一步步缩小搜索范围到达被困人员位置。
经检查，一名被困人员左腿受伤，无法移动，
意识清醒；另外两人身体状况较好。
　　转移途中天气过于寒冷，第一救援小
组与被困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温。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消防救援人员使用
多功能担架固定好伤员，由向导带路缓慢
向较为平坦的地方移动并扎营休息。11时
许，第二救援小组到达营地，指挥员下令
由第一救援小组护送两名未受伤被困人员
下山，第二救援小组负责转移伤员。
　　17时许，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将伤员安
全转交医护人员。经询问得知，3名被困人员
是南宁某高校学生，当天相约一起到马头镇
爬山。在下山途中，其中一人不慎摔伤腿部
无法移动，他们只能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南宁消防提醒，户外登山游玩时要提前
规划路线，携带充足的食物和保暖衣物，及
时返程下山。切勿前往未开发的荒山。如不
慎出现受伤等情况，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
救。       　　据《南宁晚报》 

　　近日，柳州市柳江区司法局拉堡司法
所成功调解一起中介费纠纷，最大程度保
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房主江先生于2023年1月将自己闲置
的厂房信息投放至柳州市某信息咨询公
司，由该公司帮助发布招租信息。双方达
成口头协议：闲置的厂房成功租出后，江
先生支付中介费6500元。1个月后，客户
何先生通过该公司发布的厂房出租信息看
中了江先生的一处厂房。随后，何先生在
该公司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江先生的厂
房，实地查看后，何先生当场表示有租赁
的意向，回去考虑好再与工作人员联系。
但此后该公司多次联系何先生，对方均表
示没时间。
　　2023年11月，该公司才发现何先生早
已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了江先生的联系方
式，并与江先生私下签订了厂房租赁合
同，避开了中介费的相关“约束”。
　　该公司与江先生就中介费支付问题进
行协商，但协商未果。今年3月15日，该公司
向柳江区司法局拉堡司法所请求调解。案件
受理后，调解员第一时间联系被申请人江先
生，江先生承认未支付中介费一事。
　　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司法所进行

调解。调解员向双方当事人介绍，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三
条规定：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
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中介人的报酬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
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中介
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中介人提供订立合
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
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中介人的报酬。《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条规
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
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
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
支付报酬。
　　调解员称，本纠纷案件中，该公司为
房主江先生提供中介服务，为其与租客何
先生创造了交易机会，房主江先生理应支
付中介服务相应报酬。江先生的行为已经
构成违约，该违约行为不仅损害了中介公
司的利益，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经调解，柳州市某信息咨询公司与房
主江先生达成调解协议，被申请人江先生
当场微信支付本次中介费1500元，双方的
纠纷至此得以解决。

　　据《柳州晚报》  

找中介又想“跳单”不付费
经调解房主支付了中介服务相应报酬

消消防防救救援援人人员员带带着着受受困困者者往往安安全全地地带带转转移移。。


